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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省级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申报工作，

提升培训质量，特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立足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要，强调先进性、前

瞻性，注重紧缺专业、新兴和交叉学科，学习资源向重点

领域、特殊区域和关键岗位倾斜。

（二）注重针对性和可行性，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需

求，合理设计培训内容、授课教师、教学形式、学时安排、

考核和评估方式。

（三）注重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全省范围的

辐射力和影响力，加大对基层学员的支持力度。

（四）坚持公益性原则，遵守医疗卫生行业学术会议

活动管理的相关要求，严禁成为推介产品、输送利益的平

台，严禁以继续医学教育名义组织与培训无关的活动，严

禁乱收费或只收费不培训，严禁从事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明

令禁止的行为。

二、项目内容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通掌握的法律法规、理论政

策、职业道德等基本知识；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重点强化

的医德医风、医学伦理、医学人文等职业素养教育，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从业行业行为规范等政策法规教育，公布

卫生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健康教育等公共

卫生知识与技能教育；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



当掌握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医学科技创新等前沿

知识。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办单位要求

1.申报单位应建立相应机制，持续加强和改进培训质

量，为项目执行提供必需的人力、物力以及经费等方面保

障。

2.申报（项目牵头）单位属于医疗卫生、教学、科研

机构的，该项目师资中本单位人员占比应不低于50%。

3.同一项目只能通过一个单位申报，不得重复申报。

多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由牵头单位负责申报。

4.申报单位应对授课教师所提供的教学课件及教学资

料进行审核，确保课件符合教学要求、严把意识形态审核，

确保课件内容主题突出、结构合理、内容完整、逻辑顺畅、

整体风格统一协调、参考资料来源清楚、无侵权行为。

（二）项目负责人要求

1.项目负责人应在所申办项目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

术水平、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项目负责人应为单位在职人员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其授课内容与其学科专业一致。

3.项目负责人每年申报项目不超过2项（包括国家级继

教项目），申报项目内容应为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

方向，参与项目授课。

（三）项目师资要求

项目理论授课教师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实践（技术示范）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其专业应符合授课内容的学科专业，在项目所属学科领域

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或）实践能力，具有较高的教育

实践能力。

（四）其它相关要求

1.申报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谁申报、谁

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负责项目经费收支及监管。

2.申报单位要按照申报计划的按时举办项目，不得将

项目与其他任何形式学术会议、年会、论坛、峰会等活动

捆绑合并举办。

3.以研讨学术问题为核心的各类研讨会、工作坊、学

术会议等学术交流、研讨活动不作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进

行推荐。

4.根据文旅部等10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论坛活

动规范管理的通知》要求，活动名称不得随意冠以“中国”

“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峰会”“高端”

“高峰”“巅峰”“论坛”字样。


